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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三號報告書》─  第 1 章

區議會開支和相關活動的管制和監察工作

撮要

1 .  地 方 行 政 計 劃 在 一 九 八 二 年 開 始 推 行 ， 在 全 港 各 區 設 立

區議會和地區管理委員會。民政事務總署負責推行這項計劃。截

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，全港共有 18 個區議會，設有 529 個議

席。當局以發放薪津的形式，向區議會議員 (區議員 )提供資助，

當中包括每月酬金 16 ,690 元、每年營運開支津貼 192 ,120 元，以

及在二零零四至零七年任期內最高達 10 ,000 元的一次過資訊科

技及其他支援撥款。二零零四年向全體區議員發放的薪津總額約

為 2 .11 億元。

區議會議員酬金的 50%可獲稅項減免

2 . 根據《稅務條例》 (第 112 章 )的有關條文，當局可就區議

員的酬金徵收薪俸稅。不過，根據一項行政措施，自一九八二年

起，稅務局局長同意在不作查證的情况下，把 50%的酬金當作可

扣稅開支。在 1 9 8 2 - 8 3 至 1995-96 年度期間，區議員的薪津條件

只有非實報實銷的綜合酬金。由一九九六年四月起，這套薪津條

件 的 範 圍 擴 大 至 包 括 津 貼 和 撥 款 (即 營 運 開 支 津 貼 和 資 訊 科 技 及

其 他 支 援 撥 款 )， 讓 區 議 員 獲 發 還 在 履 行 區 議 會 職 務 方 面 的 各 項

辦事處開支。審計署注意到，目前就可發還開支而給予區議員的

津貼和撥款金額，幾乎佔其總薪津條件的 50%，而行政會議成員

和立法會議員的酬金，均須全數課稅。審計署認為，當局需要檢

討繼續就區議員酬金的 50%給予稅項減免的理據。審計署建議民

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應 告 知 稅 務 局 局 長 目 前 向 區 議 員 發 放 酬 金 和 津

貼的安排，如果她決定檢討現行行政措施，即容許在不作查證的

情況下，把區議員酬金的 50%當作可扣稅開支的安排，便向她提

供協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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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議會議員的津貼和撥款

3 . 所 有 區 議 員 都 合 資 格 以 發 還 款 項 方 式 ， 在 出 示 經 核 證 的

收據後申請營運開支津貼和資訊科技及其他支援撥款。營運開支

津 貼 涵 蓋 區 議 員 為 履 行 區 議 會 職 務 而 聘 請 助 理 和 在 區 內 設 置 辦

事處的實際開支。這項津貼在 2 0 0 3 - 0 4 年度的開支為 9 ,100 萬元。

資訊科技及其他支援撥款，則有助區議員為辦事處購置基本的資

訊科技設備和設施。這項撥款在二零零零至零三年區議會任期內

的開支總額為 380 萬元。

4 .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總 部 就 發 還 營 運 開 支 津 貼 與 資 訊 科 技 及 其

他支援撥款事宜，向 18 區民政事務處發出指引 (民政事務總署指

引 )。 審 計 署 抽 樣 審 查 了 選 定 的 九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向 區 議 員 發 還 營

運 開 支 津 貼 和 資 訊 科 技 及 其 他 支 援 撥 款 的 情 况 ， 發 現 ： ( a )不 遵

從民政事務總署指引的個案，共有 354 宗； ( b )就聘請助理而提

交的證明文件並不足夠； ( c )  對於濫用營運開支津貼所資助的區

議員辦事處進行與區議會無關的活動一事，民政事務總署指引未

能 給 予 民 政 事 務 處 足 夠 指 示 ， 說 明 應 如 何 處 理 ； ( d )民 政 事 務 總

署 指 引 沒 有 載 明 實 地 視 察 區 議 員 辦 事 處 的 詳 細 要 求 ； 以 及 ( e )民
政 事 務 總 署 應 重 新 研 究 向 區 議 員 購 回 資 本 項 目 物 品 的 需 要 和 程

序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推 行 更 多 管 制 措 施 ，

確 保 各 民 政 事 務 處 在 處 理 區 議 員 提 出 的 發 還 營 運 開 支 津 貼 和 資

訊科技及其他支援撥款申請時，遵從民政事務總署指引；以及 (b )
考慮修訂民政事務總署指引，回應審計署所提出的意見 。

動用區議會撥款進行小型環境改善工程

5 . 區 議 會 獲 發 撥 款 推 行 不 同 類 型 的 計 劃 ， 當 中 包 括 小 型 環

境改善工程，以改善地方社區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。民政事務

總 署 總 部 曾 發 出 有 關 動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進 行 小 型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的

指引 (區議會撥款指引 )。區議會和民政事務專員一同負責管制動

用區議會撥款進行小型環境改善工程。 2 0 0 3 - 0 4 年度，為 338 項

小型環境改善工程支付的款額合共 2 ,300 萬元。審計署抽樣審查

了 選 定 的 九 區 民 政 事 務 處 的 小 型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， 發 現 ： ( a )與 區

議會撥款指引相違，選定的民政事務處大多數都沒有為其負責保

養 的 小 型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備 存 最 新 清 單 ； ( b )部 分 小 型 環 境 改 善 工

程 的 批 核 人 員 ， 並 不 是 區 議 會 撥 款 指 引 訂 明 的 批 核 人 員 ； ( c )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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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項小型環境改善工程，增添了先前未經區議會批核的工程；( d )
部分小型環境改善工程，並沒有按照有關的通告和指引的規定支

付 工 程 費 用 ； ( e )部 分 小 型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不 在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的 職

責範圍內； ( f )  有些小型環境改善工程按獨立合約的安排批出，

並 不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； 以 及 ( g )一 些 由 鄉 事 委 員 會 承 辦 的 小 型 環 境

改善工程不符合成本效益，還使政府或須為工程所引起的意外承

擔賠償責任。審計署建議，在進行小型環境改善工程方面，民政

事 務 總 署 署 長 應 ： (a )確 保 各 民 政 事 務 處 遵 從 有 關 的 通 告 和 指 引

所 載 的 規 定 及 條 件 ； (b )評 定 各 項 工 程 的 成 本 效 益 ； 以 及 ( c )確 保

政府無須為工程所引起的意外承擔賠償責任。

提交每年地區工作計劃

6 . 《總務通告第 1 / 2 0 0 2 號　───　地方行政》規定，核心部門

須向區議會提交每年地區工作計劃 (地區計劃 )，並盡可能把區議

員的意見納入部門本身工作的計劃內。審計署在二零零四年五月

進行調查，向 18 區民政事務處收集核心部門在二零零二年一月

至二零零四年六月提交地區計劃的資料。審計署發現，向 18 區

提交地區計劃的平均比率十分參差。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

的 30 個月內，整體平均比率只是 55%。審計署也發現，民政事

務總署並無制定劃一程序的指引，讓各區民政事務處在監察和跟

進核心部門提交地區計劃時有所依循。審計署建議民政事務總署

署 長 應 ： (a )採 取 適 當 監 察 措 施 ， 確 保 所 有 核 心 部 門 都 依 時 提 交

地 區 計 劃 ， 以 便 轉 交 區 議 會 ； 以 及 (b )考 慮 發 出 指 引 ， 規 定 各 民

政事務處採取劃一做法監察和跟進地區計劃的提交情況。

區議會網頁

7 . 每 區 區 議 會 均 獲 提 供 標 準 的 網 頁 平 台 ， 可 各 自 設 立 獨 立

網頁，向公眾發布與地區有關的資訊。民政事務總署總部負責維

修和改善基本平台的工作，而 18 區民政事務處的區議會秘書處

則負責各自把資料上載所屬區議會的網頁。政府發出了政府網頁

發放資料指引 (政府網頁指引 )，以確保政府網頁的設計在提供有

關資料方面，既有效率，又具效用，而所採用的格式也能夠吸引

本地和各國瀏覽者登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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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審計署審查了 18 區區議會網頁，發現： ( a )有些網頁沒有

遵 從 政 府 網 頁 指 引 ； 以 及 ( b )網 頁 尚 有 待 改 善 之 處 。 審 計 署 也 發

現有兩區區議會動用區議會撥款另設本身的獨立網頁。為此，民

政事務總署總部曾表示，根據區議會撥款指引，區議會撥款不宜

作此用途。直至 2 0 0 3 - 0 4 年度為止，用於這些網頁的總開支 (包
括開發和維修費用 )共達 419 ,200 元。審計署建議民政事務總署署

長 應 ︰ (a )鼓 勵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依 循 政 府 網 頁 指 引 和 改 善 區 議 會 網

頁 的 內 容 ； 以 及 (b )檢 討 動 用 區 議 會 撥 款 開 發 和 維 修 區 議 會 獨 立

網頁的做法 。

當局的回應

9 . 當局大致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四年十一月




